
昌市政干字〔2021〕42号
昌吉市人民政府关于陈伟明等四名同志
职务任免的通知

昌吉市绿洲路街道办事处：

经市九届人民政府党组会议研究决定：

陈伟明同志任绿洲路街道办事处主任；

苏龙同志任绿洲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；

免去狄晓娟同志绿洲路街道办事处主任职务；

免去刘丽华同志绿洲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职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昌吉市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30日


抄送：市委办、人大常委会办、政协办、纪委监委办，组织部、编委办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存档。
昌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30日印发
